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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席於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宣佈會議開始，歡迎
各委員出席會議。她表示此次會議已安排在演講廳轉
播，供房署職員觀看。同時，她表示楊汝萬教授、陳
錦文先生、周明權先生、練乙錚博士、程介南議員、
吳水麗先生及庫務局局長鄺其志先生因事不能出席
會議。 
 
 
議 程 第 一 項  
通 過 1997年 6月 26日 會 議 紀 錄  
（文件編號：HA51/97） 
 
2. 1997年 6月 26日會議紀錄獲通過並簽署作實。 
 
 
議 程 第 二 項  
通 過 1997年 7月 24日 特 別 會 議 紀 錄  
（文件編號：HA50/97） 
 
3. 1997年 7月 24日會議紀錄獲通過並簽署作實。 
 
 
議 程 第 三 項  
通 過 1997年 6月 26日 會 議 紀 錄 的 續 議 事 項  
（文件編號：HA60/97） 
 
4. 劉國裕先生要求具體說明該份文件的第 21段
中所指的合理理由。他詢問若住戶以該單位曾發生兇
案為理由，是否為一合理的理由。同時，這種基於「迷
信」而拒絕配屋的決定會否被視作三次拒絕編配的其
中一次。 
 
5. 陳 銳 麟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不 容 易 概 括 說 明 所 有 合
理的理由，房署會盡量酌情處理每一個案，但一般而
言也不會強迫住戶接受編配。他並指出「迷信」等的
理由不算是拒絕編配。  
 
 
議 程 第 四 項 ： 房 屋 委 員 會 及 轄 下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擬
議 的 職 權 範 圍  
（文件編號：HA61/97） 
 
6. 主 席 邀 請 署 理 房 屋 署 署 長 鄔 滿 海 先 生 簡 介 文
件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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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鄔滿海先生稱為了配合管理改革計劃，房署於
4月時重組核心業務及機構計劃，以精簡架構及提高
服務質素和效率。因此，房委會及轄下各小組的職權
範圍亦有需要作出相應的修訂。 在 7月 19日的集思
會上，各委員已就此進行討論，以便更清晰分配有關
職責和界定相互關係，及促進各小組的合作，從而令
房委會可以更有效地運作。他強調修訂不會增加或減
少房屋條例所賦予房委會的權力和職責，亦不會影響
房委會與政府的關係。若有任何涉及主要政策的修
訂，房委會會通過房署，徵詢房屋局及其他有關政府
部門的意見。有需要時，並會徵求房屋局局長的同
意，才會作出修改。擬議的職權範圍將包括下列重點： 
 

(a) 授權各小組委員會通過本身的業務計劃； 
 
(b) 授 權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通 過 本 身 的 財 政 指

標、服務標準及成效指標，以便更有效監
察有關的工作； 

 
(c) 讓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對 發 展 成 本 準 則 和 建 築

標準提供意見，並藉著監察工程計劃的進
展 情 況 ， 更 多 參 與 業 務 的 策 劃 和 發 展 工
作； 

 
(d) 清 晰 界 定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職 責 分 配 及 相

互關係； 
 
(e) 加強各小組委員會之間的合作，並善用各

小組委員會的專業知識，以便更有效達到
共同的目標； 

 
(f) 房 委 會 可 自 行 與 其 他 機 構 合 作 進 行 規

劃、興建及重建，以便促進混合發展； 
 
(g) 由於發展小組要負責制訂策略指引，規劃

指標及協調各小組的分歧，為了更適當地
反映它所擔當的角色，現建議它改名為策
劃小組委員會； 

 
(h) 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繼 續 負責為其他核心業

務小組提供技術支援，以協助該等小組去
達致其財政指標、服務標準及成效指標。
由於建築工作屬房委會重要業務，所以建
築小組委員會亦應有其服務標準、財政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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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效指標; 
 
(i) 管 理 及 行 動 小 組 委 員 會 則 改 名 為 租 住 房

屋小組委員會，以便更貼切反映其業務範
圍； 

 
(j) 財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負 責 監 察 由 房 署 執 行

的房委會資訊科技工作，包括制訂及監察
整體資訊系統策略; 

 
(k) 人 力 資 源 小 組 委 員 會 將 負 責 制 訂 編 制 指

標、批核職員培訓及發展計劃及批核辦公
室的用途及政策。 

8. 主席邀請委員就文件表達意見。 
 
9. 馮 檢 基 議 員 指 出 房 屋 委 員 會擬議的職權範圍
附件 A第一頁的(ii)項所指「或與其他機構合作，進
行有關工作」，不應局限於在居屋地盤興建居屋，房
委會應與發展商合作，共同在居屋地盤及舊區推行重
建計劃，加快舊區重建的步伐。  
 
10. 主席回應時說馮議員的建議已包括在「長遠房
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」中的「混合發展」模式。鄔滿
海先生亦指出附件 A第一頁的(ii)項是容許這類合
作模式，署方將會考慮有關建議。 
 
11. 雖然根據附件 A第七頁的(ii)(l)，財務小組
委員會會獲授權監察房委會資訊科技工作，但 黃匡源
先 生 認 為 是 項 工作對各小組能否有效地推行本身業
務有重大影響，所以各小組亦應制訂它們本身的資訊
策略及監察有關進展。  
 
12. 商業及綜合事務總監貝德思先生回應說，在制
定個別小組委員會業務計劃時，房署會確保有關計劃
包括必需的資訊工作。鄔滿海先生補充稱，財務小組
委員會的職責是要統籌房委會的整體資訊工作，而個
別小組委員會的業務計劃中亦包括各自的資訊發展
工作。 
 
13. 劉 國 裕 先 生 指 出 過 往 發 展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職 權
範圍是包括監察土地供應，但擬議的職權範圍並沒有
明確訂明此項職權；此外，他亦想房署澄清有關公屋
住戶資產審查，及富戶政策的檢討工作是否亦會由租
住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負 責 ， 因 為 在 附 件 A 第 六 頁

 



 

 

HAX37M/T2  

(ii)(f)並不包括已入住的租戶。 
 
14. 主席回應表示，策劃小組委員會會繼續負責監
察土地供應的情況，而 建築小組委員會亦會作出相應
的配合，監察建屋量。 
 
15. 鄔滿海先生補充稱，有關公屋租戶資產審查及
富 戶 政 策 的 檢 討 工 作 會 由 租 住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負
責。 署方會修訂(ii)(f)項，以包括現有的租客。此
外，他表示擬議的職權範圍生效日期應以文件通過當
日為準。 
 
16. 林濬先生認為無需將建築小組所有影響其他小
組的支援工作，都列於各小組的職權範圍內。他亦希
望 其 他 小 組 委 員 會 日 後 能 多 與 建 築 小 組 委 員會溝
通。同時，他認為署方每月提交建築小組委員會的進
度報告亦可傳閱給其他小組委員會主席參考。 
 
17. 楊家聲先生認為每個小組委員會應與署方研究
如何充份利用資訊科技去提高效率，同時，房署的人
力資源亦須互相緊密配合去加快建屋的進度。 
 
18. 張炳良博士要求署方說明如何釐定租住房屋的
財政指標及 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與其 他 小組委員會的互
動關係。他並詢問若雙方在成本準則及建築標準方面
有不協調時應如何處理。 
 
19. 李百灝先生回應稱租住房屋的財政指標包括租
金收入和支出兩方面。租金收入的指標是欠租率和收
租效率，而支出方面則有管理及維修保養的指標。鄔
滿海先生補充說這些指標可幫助監察業務的執行。  
 
20. 鄔滿海先生續回應張炳良博士的提問，稱建築
小組委員會可透過提供其專業知識及資料，與 其他小
組委員會建立更緊密的關係。主席補充指各小組委員
會間的資料交流將會是非常重要，故 擬議的職權範圍
不單是更改權力的問題，而是透過更多的 溝通，從而
達至更有效率的決策。同時，各小組委員會將會主導
各自的業務。 
 
21. 李永達先生亦表示關注各小組委員會間在運作
上有可能產生的不協調及希望知道業務計劃的討論
及通過時間表。 
 
22. 鄔滿海先生回應稱每個小組委員會的業務計劃

助 理 署 長  
（ 發 展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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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均 包 括 財 政 預 算 部 份 ， 並 根 據 有關策略指引而釐
定，所有小組委員會的業務計劃均須在房委會的大會
中通過，他預期各小組委員會將於本年底提交業務計
劃給房委會審批。 
 
23. 陳家樂先生建議在附件 A第五頁(ii)(g)項中
註明「管理」是包括命名及為有關物業購買保險；他
並建議修改(ii)(f)項以包括第二市場。此外，應有
條款賦予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決定綠表和白表的
分配比例的職權。 
 
24. 陳銳麟先生表示會就陳家樂先生的建議，研究
如何修改有關條文的字眼，使它更清晰，但由於二手
市場是自由運作，要具體界定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
的職能並不容易。主席指所有居屋業務是理所當然地
由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處理，毋須全部都詳列於職
權範圍內。 劉國裕先生建議將(ii)(f)項修改為「訂
定 自 置 居 所 計 劃 單 位 的 售 價 、 出 售 條 件 及 有 關 安
排 」。他亦要求房署提供審批業務計劃的流程表。（見
附件） 
 
25. 蒲祿祺先生建議由策劃小組委員會負責統籌各
小組的研究及發展的工作，並決定有關的優先次序。
麥綺明小姐回應表示會考慮由策劃小組委員會負責
研究及發展的統籌工作，將此項工作列於個別的小組
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內。  
 
26. 吳亮星議員指其他 小組委員會一般而言並沒有
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擬議的職權範圍(ii)(d)項的
規定，即是須將建議「 提交政府通過」，為了加快流
程，他提議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可直接提交
房委會通過。鄔滿海先生澄清說，擬議的安排是現行
程序，由於所有居屋計劃的工作都是同步進行，所以
並不會拖慢整個流程。  
 
27. 方 正 先 生 很 高 興 見 到 建 築 小 組 委 員 會 的
(ii)(h)項界定了建築小組委員會的角色，但他認為
若將(ii)(h)項來代替(ii)(a)項可能更為恰當，因建
築小組委員會本身並無收入，故不應有自已的業務。
此外，他認為財務小組委員會擬議的職權範圍應包括
審 核 通 過房委會為居屋業主向銀行借貸的擔保額及
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的保証價格。 
 
28. 溫 文 儀 先 生 就 房 屋 委 員 會 擬 議 的 職 權 範 圍
(vi)(d)項質疑 房委會是否有權力去控制建屋的進度

 
 
 
 
 
 
 
會 議 事 務  
秘 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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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入伙日期及是否有行使這些權力，因到了 2001年
時應有 11萬個單位落成，其中超過 3萬個單位屬私
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的，所以這問題不容忽視。此
外，他認為「推行」在字眼上較其英文繙譯更正面。
關於曾在建築小組委員會中討論過的屋�h設計，他不
清楚若不同的設計成本有差異時，那個小組委員會有
決定權去採納那一款設計。他亦不清楚人力資源小組
委員會擬議的職權會否受公務員事務局的制肘。 
 
29. 黃匡源先生認為財務小組委員會擬議職權範圍
的(ii)(e)項及 人力資源小組委員會擬議的職權範圍
的(ii)(b)及(g)項很相似，可能會導至兩個委員會在
角色上的衝突。麥綺明小姐回應指人力資源小組委員
會 與 電 腦 有 關 的 工 作 主 要 是 使 用 電 腦 處 理 員 工 資
料，財務小組委員會則較著重電腦 在部門應用的全盤
策略。同時，房署亦有一個包括各方面業務代表的委
員會，負責協調及推廣電腦的使用。 
 
30. 何安妮女士查詢出售公屋計劃會由那一個小組
委員會負責。她亦憂慮若日後樓宇價格回落，房 委會
就 居 屋 業 主 及 私 人 機 構 參 建 居 屋 計 劃 的保証價格會
否構成一個很大的風險。鄔滿海先生表示出售公屋計
劃要經房委會通過，但細節則會交居者有其屋小組委
員會制訂。 
 
31. 鄔滿海先生就委員對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的
問題回應說，除非現行制度改變，否則房署只是繼續
扮演政府的代理人，不過，房署是會密切監察有關工
程的進度。至於保証價格的問題，他表示私人機構參
建居屋計劃的條款是列明於賣地的條款內，若這些樓
宇不能出售，房委會是需要負責，故財務小組委員會
須作出風險評估。過往的紀錄顯示很少有業主不履行
按揭責任。即使業主放棄樓宇，房委會在重售樓宇時
售價通常亦高於購回價。他亦表示會考慮劉國裕先生
的建議，將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擬議的職權範圍
(ii)(f)項 修 改 為 「 訂定自置居所計劃單位的售價、
出售條件及 有 關 安 排 」 ， 及派發通過業務計劃的流
程表給委員。至於溫文儀先生查詢 應由那個小組委員
會決定採用那一款屋�h設計，最終是由策劃小組委員
會決定。由於房署是政府部門，故公務員事務局在一
定程度上是會參與房署人力資源的事務。  
 
32. 區永賢先生表示署方正檢討現行評估風險的程
序，有關報告將提交財務小組委員會審閱。至於批核
擔保金額等風險之職責，已包括在財務小組委員會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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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的職權範圍(i)項。 
 
33. 方正先生認為有關的財務風險，在呈交財務小
組委員會批核時，基本上已獲有關業務小組通過，所
以財務小組委員會所發揮的作用不大。黃匡源先生亦
覺 得 只 要 有 關 的 財 務 風 險 是 符 合 房 委會所通過的整
體指引，應該毋須再交由財務小組委員會批准。主席
要求署方在檢討有關問題後，再提交財務小組委員會
研究。 
 
 

 
 
 
 
財 務 總 監  

34. 主席總結說房署會考慮委員所提出的建議，如
需進一步修訂有關職權範圍，會再傳閱給委員審閱。
 
35. 在 無 其 他 意 見 下 ， 大 會 通 過 載 於 文 件 編 號
HA61/97的房委會／小組委員會的擬議職權範圍。 
 
 
議 程 第 五 項 ： 其 他 事 項  
 
36. 李永達先生表示房屋局最近透露了很多出售公
屋計劃的構思如售價及出售樓宇的年期，他詢問這是
否意味政府在出售公屋的政策方面已有定案。他質疑
房委會會否只是一個橡皮圖章，委員在未有機會參予
討論前便要通過既定的計劃。 
 
37. 華賢仕先生回應指出，出售公屋的大原則已獲
社會人士普遍支持，現時政府和房屋局對於出售公屋
的細節仍未有定案，在適當時政府便會公佈，而執行
的細節將會交由房委會商議決定。 
 
38. 主席稱社會人士對於出售公屋的計劃似乎已有
共識，房委會亦會就此加快討論步伐。她將會於十月
安排一個集思會供 委員會及有關小組委員會交流意
見，嘗試找出一個可行方案，希望在十二月可呈交建
議在房委會大會公開討論。 
 
（會後註：集思會已於十月十六日舉行。房委會定於
十二月八日（星期一）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舉行公開會
議討論出售公屋計劃。 ） 
 
39. 馮檢基議員指房屋局與房委會之間似乎有不協
調的現象，例如清拆臨屋方面及有 9,000個單位要延
期落成等。他要求政府劃清房屋局及房委會的權責，
以免造成混亂。華賢仕先生強調房屋局與房委會之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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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建屋的問題上已有足夠的溝通，而房屋局及房委會
之間的權責也有清晰界定。主席補充謂政府在處理房
屋問題方面，並沒有混亂的情況，但房屋局、房委會
及房屋署會加強溝通。此外，她強調出售公屋計劃仍
未有最後定案，政府必定會尊重房委會的意見。 
 
40. 回應劉國裕先生要求索取房屋供應量需求變化
的資料時，主席指行政長官已就房屋問題訂下了三個
主要目標：（一）每年要興建不少於 85,000個公營
和私營單位；（二）於十年內要有七成的家庭有自置
居所；（三）將公屋輪候時間在 2005年前減少至 3
年。主席表示在適當的時候，會告知委員有關的策劃
細節。 
 
41. 黃匡源先生查詢為何根據本年七月的報告，今
年初維修保養的支出相對地較低。李百灝先生表示因
維修保養的費用是按期付款的，同時，有關的單據亦
不會在工程完結時即時寄回房屋署。故在年中時維修
保養的支出會較為平均。 
 
42. 回應黃匡源先生詢問新加坡之行的日期，麥綺
明小姐說由於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，所以仍未有決
定。主席補充表示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將於十一月訪
港，屆時雙方將會有機會交流。  
 
43. 會議於十時二十五分結束。  
 
本會議紀錄於 1997年  月   日正式通過。 
 
 
 
 
 
 
 
 

  主席王�b鳴 
 

  會議秘書黃群樂   
 


